
一、緣起

自從 1992 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地

球高峰會」及 2002 年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

「地球永續發展高峰會議」以來，森林資源的

永續利用日益重視。國際上有關森林認證及抑

止非法砍伐之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各木材生產

國對於木材出口的規範也更加嚴格，並已落實

於法律之制定及國際貿易上，世界各國也將打

擊非法木材列為國際貿易的重點工作。茲為配

合國際間最新木材法規的要求，有必要建立國

內具公信力之合法木材驗證體系，以提供本國

木竹材加工業者外銷出口時，證明使用木竹材

原料合法來源之保障。

目前我國推動的國產木竹材產地證明示

範驗證制度示範計畫，可提供業者自我證明使

用國產原料且來源合法。未來將進一步研議搭

配現有農產品驗證機構機制，對國產木竹材之

合法來源進行驗證外，並建立有法源依據、具

公信力的合法來源木竹產品的履歷追溯系統。

我國木材的來源不論是國內生產或國外

進口，多數為買賣與再加工製造成關連性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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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國外及國內市場的需求。就外銷市場而

言，主要的市場如歐盟及美國等除已立法禁止

非法砍伐林木及其產品進入外，更要求提供除

進口的林木及製品的合法證明與可追溯的履

歷文件，這趨勢已成國際貿易無法擋且亟需面

對的課題。針對進口的木材及其製品立法要求

木材來源需取得並提供具可追溯性的合法證

明，採認通過國際認同的森林認證的木材進口

是最能降低採用非法砍伐林木風險合法來源

的選擇之一；但就長期的考量上，臺灣初步可

以從國產木竹材產地證明的驗證方式，藉由透

明化的產銷履歷制度平台，可提供消費者臺灣

生產、製造或具 CAS 認證標章之木竹材料及

製品，並進行標章橫向接軌，與內政部核定之

綠建材標章及工業局推動之臺灣製 MIT 微笑

標章連結，增加國產木竹材產品市場區隔。

二、國產木竹材產地證明

森林法對於林地木竹材產銷管理係屬強

制性，依據森林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凡伐

採林產物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並經查驗始得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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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另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規定搬運前，

林產物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放行查驗，經烙打放

行印後，始得搬運，另主管機關填造林產物明

細表交給採取人及林產物檢查站；且林產物搬

運前，國有林當須由採取人自行造具林產物搬

運單於通過檢查站提交檢查；而公、私有林採

取人出示核准機關驗印搬運憑證進行核對。在

市場出售之林產物或木材製品，則憑統一發票

查驗。

林務局已委託林試所建置「林產物伐採

許可、放行查驗之管理系統」，完成後可對林

地伐採、產銷之木竹材數量，建立網路資訊庫

進行管理。且於核發林產物採運許可證給予採

取人時，即透過許可證上列印 QR-code 條碼，

供追溯查詢使用。

另外對於國產木竹材產地證明相關文件，

乃參考日本北海道道產木材制度的簡單架構，

結合監管鏈總量管制之精神所研擬，透過此制

度之設計，可確保核發之生產地證明文件皆可

以追溯到原產地或原採運許可證。

目前參與示範驗證廠商共有六家，包含

德豐木業股份有限公司、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

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水里實習工廠、

昆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正昌製材有限公司、

茂新木業行及昆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

茲因農牧用地之竹木伐採，並無須依森

林法申請伐採許可，故尚無法納入前開管理。

又農牧用地木竹材之生產，倘未經林業專業人

員現場勘查，確認木竹材生產數量發給證明，

恐成為擅伐林地木竹材之出處，不利於森林保

護。為將農牧用地生產之木竹材納入管理，爰

規劃建立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驗證制度，結合

前揭森林法及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規定，及國

產木竹材產地證明體系示範結果，將所有林產

物產銷納入管理。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規定，農產品

包括林產品。第 7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

就國內特定農產品實施自願性產銷履歷驗證

制度。必要時，得公告特定農產品之項目、範

圍，強制實施產銷履歷驗證制度。」爰農地及

非林地生產之木竹材種類、數量，可透過第三

者驗證機構進行驗證其合法來源，且可透過農

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罰則加以管制確保其

來源合法。

現行規劃建置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認驗

證體系，係供林農、造林及伐木業者實施「自

願性」產銷履歷驗證。乃依據產銷履歷農產品

驗證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研訂及公告「國

產木竹材」生產階段之良好農業規範 (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TGAP) 辦理。其內容

包括生產流程圖、風險管理表、查核表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一） 生產流程圖：標明生產流程各階段可

能發生風險之生產資材或設施。而國

產木竹材生產之風險管控點與農、

漁、畜產品注重食品安全不同，主要

在於有無依法伐採、水土保持、樹種

辨識錯誤及混入非法來源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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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伐採準備作業：

(1)  有無依森林法第 45 條第 1 項申請並經

主管機關許可。

(2) 有無符合水土保持法及其他法規規定。

(3) 屬農地或非林地之竹木伐採前，有無符

合水土保持法及其他法規規定。

(4) 調查伐採樹種、材積數量。

2. 伐、造、集、運作業：

(1) 作業期間，人員場地有無符合「職業安

 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林場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等有關規定。

(2) 木竹材有無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第

 17 條規定中央、直轄市所定材種規格

進行造材。

(3) 木竹材集運放行、搬運，有無依「林產

 物伐採查驗規則」第 15 條、第 16 條申

請並經主管機關辦理放行查驗、編號、

烙打放行印及依第 18 條規定辦理搬運

查驗。

(4) 生產運出木材樹種、材積數量有無符合

許可伐採數量。

3. 銷售管理：

(1) 土場、貯木場 ( 池 ) 管理，木竹材堆置，

 進出料區，有無按不同批次、來源、種

類作區隔，並作能識別記號。

(2) 有無設置帳簿，記載其林產物種類、數

量、出處及銷路。

4. 加工階段：

 木竹材加工作業暫不納入，俟生產階

段TGAP執行後，再行研究評估有無另行

公告「國產木竹材加工良好生產規範」之

必要。

（二） 風險管理表：以表格方式列出前開國

產木竹材生產流程各階段可能發生風

險之管理相對應之危害因子、引發危

害之原因、因應對策與憑證及紀錄文

件等項目。

（三） 查核表：以前項國產木竹材生產流程

風險管理表為基礎，列出各風險管理

對象之查核項目及查核頻率，供農產

品經營業者自我查核使用。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明

確要求本局各林區管理處標售處分國

有林產物之得標人，應依森林法第44

條及本(TGAP)規定辦理。

此產銷履歷系統規劃將原有「林產物伐

採許可、放行查驗管理系統」，與「國產木竹

材產地證明制度登錄與核發軟體」結合，建置

「國產木竹材產銷履歷驗證查詢系統」，以追

溯木竹材來源與過程是否合法。

四、國產之木竹製品

農委會林務局針對國內砍伐之木竹材已

試辦國產木竹材產地證明制度，確保國內生產

木竹原材合法性為首要目標，並將國產木竹材

產地證明制度登錄及核發軟體與國產木、竹材

生產資訊系統進行整合，建置國產木竹材合法

來源可追溯系統，進行資訊公開、查詢與保存

等相關管理措施，以完備國產木竹材合法來源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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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由於木材具有紋理與色澤自然高雅而富

變化，氣味芳香獨特，觸感溫涼適宜，能調節

居住環境之溫度與濕度等優點，竹材除具木材

性質外，且竹可從竹筍出土後幾個月內長成竹

竿，而生長 3、4 年生之老竹即可伐採利用，

其伐採作業對環境衝擊幾可忽視。且木竹材均

為天然再生資源，為國人室內裝修上之首選。

國產木竹材產地證明文件可區隔木竹材來源

之合法性，提供消費者明確的資訊，有助於國

產木竹材之流通，達成國產木竹材自給率之提

升。而農產品的源頭管理與衛生安全已成為

國內外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依據「農產品生

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7 條規定，訂定「國產

木竹材良好農業規範 (TGAP)」及實施國產木

竹材產銷履歷驗證之相關管理措施，可完備國

產木竹材產地證明制度，且藉由建立木竹材原

料合法來源的驗證機制及資訊查詢平台，使原

料、產品流通透明化，進一步突顯國產合法木

材市場，並透過標章制度的橫向連結，將可有

效區隔國產優質產品。

　　國際定義綠建材為：「在原料採取、產

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的再生利用循環

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體健康無害

的材料，稱為『綠建材』」；就木質建材而

言，可算是最符合綠建材定義的建材。目前

由內政部所核定的綠建材標章，木質建材可

針對生態綠建材（指該建材從生產至消滅的

全生命週期中，以採取天然材料製成，除滿

足基本性能要求外，以消耗最少資源、能

源、低人工處理並具可廢棄再生特性者）項

下進行申請。木製建材，包括結構材、壁板

材、地板材、門窗材及其他木製部份：木材

部份應100%產自永續經營或人工森林，須提

出人工林木材產地證明文件，且本國產木竹

材產地證明書可做為材料產地無匱乏危機之

證明文件。

　　而經濟部工業局自100年開始受理木竹

製品產業臺灣製MIT微笑產品驗證，以重大

生產製程必須在臺灣完成的前提下，確認木

竹製產品均符合安全性及功能性基準，未來

擬規範若原料為國產木竹原材，需取得「國

產木竹材生產地證明書」，始符合MIT微笑

產品驗證之原產地認定。臺灣製MIT微笑標

章透過品質及工廠驗證，提供消費者健康安

全、值得信賴的臺灣製產品，同時使消費者

易於辨別，提升對MIT微笑產品的認同。

　　此各部會標章接軌之舉，將有助建立國

產木竹材之品牌形象，而國產木材的地產地

銷、有效利用，不但能維持健康人工林的永

續經營，更可符合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減量

之期待，達成我國減量標的。
（圖片／高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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